Aesthetics 美學 是研究藝術及美術經驗之一般特性的學科。「藝術」也者，包括戲劇、音樂、繪畫、詩歌，以及其他的學科。自從十八世紀的包姆加通（A. Baumgarten, 1714～62）開始，美學就成了哲學的分支，但對美學有貢獻的，則來自多個學系，不單是藝術家和藝術批評家。
近代的美學研究，包括美學理論、藝術哲學，以及藝術批評原理（如G. Dickie）。對基督教來說，最重要的美學研究包括︰1.美學的責任；2.研究藝術之路；3.社會架構；以及4.神學與哲學的關係。我們會在本文分別討論上述各項。
美學的責任
一談到「美學的責任」，就等於向傳統的美學挑戰了。自康德（I. 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}）*深具影響力的《判斷力的批判》（Critique of Judgment, 1790）發表後，人便看美的經驗是私有的，既不受自然需要的限制，也沒有道德責任的要求；按一些極端的看法，「美的經驗」、「美感」或是「美的物體」，是只為一己的享受而有。第一個對這種看法提出挑戰的基督徒，是托爾斯泰（L. Tolstoy{\LinkToBook:TopicID=1168,Name=Tolstoy, Leo}）*，他拒絕以美來作藝術惟一的標準，認為人不能以「美的經驗」作反宗教，或精英分子自我放縱的藉口。
近代有兩個基督徒哲學家亦對傳統的美學提出批判，但他們並不全然反對「美的經驗」，亦比托爾斯泰更小心界定「美」與「藝術」的分別，並且指出所有人都有美學的責任。瓦特史多夫（N. Wolterstorff）從城巿和教堂建築來指出美的超越成就，西爾維得（C. Seerveld）則呼籲，基督徒要在他們的家庭、住所及社交生活上，領導一種「順服的美學生活」。他們二人雖然對什麼是美有不同的看法，但二者都承認，神的創造本來就是美的，人有責任使神的名字得著稱讚，並且尋求在基督裡更新。
研究藝術之路
持守著傳統美之觀念的作者，大多數對近代高級藝術不以為然，這種趨向在陸梅克（H. R. Rookmaaker, 1922～77）及薛華（F. A. Schaeff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49,Name=Schaeffer, Francis August}）*的作品十分明顯。畢卡索（Picasso, 1881～1974）、貝克特（Samuel Beckett， 1906年生，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以《等待果陀》聞名於世）和伯格曼（Ingmar Bergman，1918年生，瑞典電影導演）的作品，通常都缺乏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為美所訂的標準，就如比例上的美感、正直與光明等，這等缺乏正說明了藝術上的偏差，和文化的衰敗。但另一些作者如郭士（Harvey Cox， 1929年生，以The Secular City聞名於世），和懷爾德（Amos Wilder）在《新奧爾甫斯》（The New Orpheus）中，則對某些近代藝術讚賞有加，認為它們的藝術感染力，對傳統基督教提出的挑戰，以及喚醒人對社會需要的力量，都是功不可沒的。
到底是什麼令人對藝術有這樣分歧的看法呢？就基督教一方面來說，那是人對文化（Cul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333,Name=Culture}）*有不同的神學觀所致。基督徒怎樣從事和看待藝術，部分因素取決於他自己與文化和社會的關係。分離主義者大多數認為，近代藝術對他們的信仰，是有害無益的；混合主義的基督徒則認為，他們可以用信仰來理構化近代藝術，進而在崇拜中使用它們，或單純以藝術的角度來看它們；改革派基督徒則希望基督徒從事藝術的工作，進而在內部改革及提升藝術。
有關藝術本身的特性，以及藝術在人生的地位，我們應該怎樣釐定呢？其間牽涉兩種哲學的問題在內︰有些人認定藝術的主要目的，是用來表達感情，基督徒就更認為藝術應該用在崇拜上──這是托爾斯泰拒絕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的原因。
我們可以根據奧斯本（H. Osborne，1929年生，英國劇作家、演員）的建議，把西方哲學對藝術的態度，分成三個模式來看︰工具式理論（instrumental theories）認為藝術只是一種工具，用來達致改進、灌輸思想、教育及表達感情的目的；指示式理論（referential theories）認為藝術是模仿、反映，或投射那些真實的、理想的，或想像式的實體；形式理論（formalist theories）則認為，藝術工作純是一種獨立的創作，它內部的價值，取決於其形式與藝術屬性。
上述三種理論模式都各有偏差，不足以描述多元化的藝術工作，和它在人生的角色。包容性廣的基督徒哲學，應該採取三派學說之所長，並加以修正、綜合。譬如說，我們應指出工具式理論對藝術本身所具的價值不夠重視；指示式理論又忽視了藝術某些非知性的功用；而形式理論又病於把藝術工作孤立起來，以為它只是世俗文化的一種孤立工作。
社會架構
我們承認，好些創作都只是世俗文化一種孤立的工作，這個事實使某些基督徒否認有所謂「宗教」的藝術，而這觀念是源自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（Roman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29,Name=Romanticism}）*。一種較為中肯的看法，應是就社會架構來分析藝術創作，瓦特史多夫曾就西方社會明顯的特性，來形容「高級藝術的建制」，這些社會特性，正是促使高級藝術愈來愈孤立，與人現實生活分割出來，並且使它們自己愈來愈缺乏美感的原因。瓦特史多夫呼籲基督徒深思熟慮地參與高級藝術的工作，使生命感能從高級藝術釋放出來。
瓦特史多夫的建議雖然有一定的貢獻，但他卻過度忽略了西方社會普及藝術的建制；現代社會缺乏美感，絕大部分的原因與流行音樂、電影和廣告有關。這等創作正是依附在阿多諾（T. Adorno）所謂之「文化工業」之內運作。在這制度內，商業成就變成了最重要的目標，連在博物館及演奏廳內所謂的高級藝術，都變成了國際文化工業的不二之臣；基督徒要參與藝術的批評和創作工作，若不克在經濟和社會建制提出實在的批判，成就仍是極其有限。
神學與哲學
基督徒藝術家和藝術批評家，很多時候都在神學尋求引導；但單單依靠神學，似乎仍是不夠。舉例說，塞爾茲（Dorothy Sayers）說我們「沒有所謂基督教的藝術哲學」，她自己便本於一種簡陋的創造神學，來建立起她自己的美學原理，而她那一套「神學」，其實就是本於戈林吳特的《藝術原理》（R. G. Collingwood, The Principles of Art，五洲，1987）之「哲學」來建立的。
無可置疑，神學能幫助我們對藝術和美學經驗作出反省，但要神學對藝術和生命有更大的反省作用，哲學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；到底美學還是哲學的一環呢！更正教長時間以來，都缺乏一套詳備的美學，我們今天需要的美學，必須具備聖經、神學，和基督教傳統的因素，同時本身又必須是一套真正的哲學，不是另外一套神學。它必須具有信仰的反省，同時對人生有足夠的重視，這樣一來，基督徒哲學家在美學的工作，才能幫助我們更自由地服事神，服事人，這是藝術和美學的目的。
另參︰巴爾塔薩（Balthasar, Hans Urs von{\LinkToBook:TopicID=180,Name=Balthasar, Hans Urs vo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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